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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0          证券简称：世纪瑞尔          公告编号：2013-040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被担保人北京瑞和益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益生”）为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为满足瑞和益生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决定为国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金租赁”）向瑞和益生提供的租赁业务提供一般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瑞和益生依《租赁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的规定，此次对外担保事项属于

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经营租赁合同概述  

（一）交易双方情况介绍  

1、出租人：国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金航中路 1号院 2 号楼 202室 

法定代表人：李杨 

关联关系：国金租赁公司与本公司及子公司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承租人：北京瑞和益生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创业路 8号 3号楼 3-9 001-0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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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尉剑刚 

3、交易标的  

（1）名称：PillCam®胶囊式内窥镜诊断系统 281套（其中：实时监测仪 292

部、数据记录仪 287 部、工作站 281部；按工作站数量计量总计 281 套设备）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国金租赁 

（4）所在地：北京市  

（5）资产价值：租赁设备截止至 2013 年 12月公允价值 1500.00万元  

（二）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1）租金总额：12,860,938.57元 

（2）租赁期限：36个月  

（3）租赁手续费：人民币 600,000元  

（4）租赁保证金：人民币 2,700,000元  

（5）租赁支付方式：等额期末 

（6）每期租金间隔：按月  

（7）租赁设备所属权：国金租赁 

（8）担保方式：由本公司为瑞和益生在本合同项下全部债务的履行提供保

证担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情况如下： 

名称：北京瑞和益生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2 月 8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创业路 8号 3号楼 3-9 001-003室 

法定代表人：尉剑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Ⅱ、Ⅲ类医疗器械（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有

效期至 2018-11-28）。一般经营项目：技术推广服务；医学研究（不含诊疗服务）；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截至 2012年 12 月 31 日，瑞和益生资产总额 25,951,271.92元，负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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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673.96 元，净资产 25,491,597.96 元，2012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3，

065,598.40元，利润总额为-6,015,540.51 元，净利润为-4,508,402.04 元，以

上数据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瑞和益生资产总额 30,719,868.57元，负债总额

5,300,270.82 元，净资产 25,419,597.75 元，2013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8,964,782.86元，利润总额为-70,544.99元，净利润为-72,000.21 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瑞和益生为公司重要的主营业务开展主体之一，具有良好的信用等级、资产

质量和资信状况，履约能力良好，其本身具有较强的偿还能力。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3 年 12月 27日，国金租赁与本公司签订了《履约担保函》，主要内容如

下： 

债权人（甲方）：国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人（乙方）：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愿意为甲方与北京瑞和益生科技有限公司（“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

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不可撤销的担保责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甲乙双

方经协商一致，订立《履约担保函》，主要内容如下： 

1、保证方式： 

一般保证。 

2、保证期间：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即自承租人依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3、保证范围及保证金额： 

保证人的保证范围是承租人应向国金租赁支付的全部租金，如遇利率变化

或租赁成本调整，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的款项。保证人保证的金额为

人民币：17,147,918.09 元。 

4、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本保证函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因本

保证函发生的纠纷，由两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诉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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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地法院为本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5、生效及其他它： 

本保证函自本保证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人名章）并加盖公

章之日起生效。本保证函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为瑞和益生提供担保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7,147,918.09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4%。以上担保全部为公

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保金额。 

六、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瑞和益生日常经营的需要，被担保的全

资子公司瑞和益生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上述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直接控制瑞和益生 100%股权，公司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因而本

次担保事宜未采取反担保措施。该次担保公平、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的

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北京瑞和益生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

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

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

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我们同意公司为国金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向北京瑞和益生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租赁业务提供一般保证担保，担

保期限自瑞和益生依《租赁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八、其他  

此担保事项披露后，如果担保事项发生变化，公司将会及时披露相应的进度

公告。 

九、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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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履约担保函》。 

 

特此公告。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